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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用地审批办事指南（简版）

一、受理范围

本行政许可适用于梁河县行政区域内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或地质勘查占用非耕地临时用地的许可申请。

二、审批条件

临时用地是指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或地质勘查需要临时使用，在施工或勘查完毕后不再需要使用的国有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临时用地范围包括：

1、工程建设施工临时用地，包括工程建设施工设置的临时搅拌站、预制场、材料堆放场、施工道路和其他临时工棚用地、工程建设过程中取土石场、弃渣(土)场、架设地上线路、敷设地下管线和其他地下工程所需临时使用的土地；

2、工程地质勘察过程中需要对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情况进行勘测所需使用的土地；

3、抢险、救灾或军事等需要紧急使用的土地；

4、石油天然气行业钻井及配套设施用地；

5、根据国土资发〔2011〕170号文件规定，对地表浅层等采矿用地，在3到5年内复垦的，可采取临时用地方式办理用地手续，依法落实复垦责任。

三、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梁河县遮岛镇滨河路91号县综合服务大楼

办事窗口：梁河县遮岛镇滨河路91号县综合服务大楼主楼（6层)国土资源局建设用地股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8:00—11:30，14:30—17:30；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乘车方式：县城内可乘2路公交车到政务大厅路口步行400m即到。

四、申请材料

临时用地审批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文件
	份数
	其他要求

	1
	临时用地申请表
	原件
	纸质
	1
	

	2
	国土资源部门请示文件（含工程名称、位置、用地规模和耕地面积等情况）
	原件
	纸质
	1
	

	3
	生产建设项目批准（或核准、备案）文件
	复印件
	纸质
	1
	

	4
	临时用地协议书（或合同）
	复印件
	纸质
	1
	

	5
	土地复垦方案审核意见
	原件及复印件
	纸质
	1
	

	6
	临时用地平面布置图
	原件
	纸质
	1
	

	7
	临时用地土地勘测定界报告
	原件
	纸质/电子文件
	1
	

	8
	临时用地勘测定界界址点坐标成果表
	复印件
	纸质/电子文件
	1
	

	9
	现场踏勘报告
	原件
	纸质
	1
	

	10
	城市规划区内临时用地，提供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的文件
	原件
	纸质
	1
	

	11
	涉及使用林地的，提供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文件
	原件
	纸质
	1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同时加盖公章。

五、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

六、审批收费

不收费。
七、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占用非耕地临时用地批复

送达方式：直接领取

梁河县遮岛镇滨河路91号县综合服务大楼主楼（6层)国土资源局建设用地股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 0692—3019613，监督电话 0692—3019603
咨询地址：梁河县遮岛镇滨河路91号县综合服务大楼主楼（6层)国土资源局建设用地股

投诉地址：梁河县遮岛镇滨河路91号县综合服务大楼主楼（6层)国土资源局综合办公室
九、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
直接领取：梁河县遮岛镇滨河路91号县综合服务大楼主楼（6层)国土资源局建设用地股

网上服务大厅地址：http://ynzwfw.yn.gov.cn—
“德宏州”—“梁河县”—“网上办事”—按实施主体选择“县国土局”—“临时用地审批”

附件  临时用地审批办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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